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要義 費爾巴哈（Feuerbach{\LinkToBook:TopicID=459,Name=Feuerbach, Ludwig Andreas}）的《基督教本質》（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, 1841），和哈納克（Harnack{\LinkToBook:TopicID=537,Name=Harnack, Adolf}）的《基督教是什麼？》（What is Christianity？ 1900），顯出這題目是十九世紀歷史家所關注，但事實上也是現代人同樣關心的。我們不能以上一世紀研究的結果，便認定這些研究的人，把一個活的宗教衰減成只有社會學或倫理學的原則；我們至少可以從五方面指出，這方面的研究愈來愈受重視，而其結果都是具建設性的。
　　研究基督教的基本因素，可從幾方面進行，包括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、崇拜（Wor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251,Name=Worship}）、倫理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及教義，它們提供的基督教定義包括︰1.古今中外的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、信條（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和信仰問答（Catechisms{\LinkToBook:TopicID=261,Name=Catechisms}）；2.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討論教會聯合的基礎（參H.-G. Link, ed., Apostolic Faith Today, Faith And Order Paper 124, Geneva, 1985）；3.宗派間的對話；4.福音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，及跨越文化之間的溝通，這對好些地區的天主教教會，都是個特別敏感的問題（參 Concilium 135, 1980; 171, 1984; R. J. Schreiter, Constructing Local Theologies, London, 1985）；5.系統神學（Syste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39,Name=Systematic Theology}）和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的工作。
　　從這五大範疇來看此問題，就知道把基督教衰減成一兩個題目，與嚴肅地面對問題、努力研究它每一方面的含義，二者實在有天壤之別，不應互相混淆。舉例說，費爾巴哈和哈納克用的方法，就與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或紐曼（Newman{\LinkToBook:TopicID=845,Name=Newman, John Henry 紐曼}）所用的很不一樣（參S. Sykes， The ldentity of Christianity, London, 1984）。
　　基督教的學者有一種恆久的試探，就是要把基督教非歷史化（參N. Lash, Theology on Dover Beach, London, 1979；或像中國儒家學者，企圖把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等同的所謂本色化神學），我們要本於兩方加以拒絕︰a.基督教本身包含了許多構成因素，像宗教經驗、敬拜、倫理及教義；b.這些不同的構成因素，早在初期教會，便呈現出豐富的多元性和合一性（參 J. D. G. Dunn,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, London,1977；G. E. Gunton, Yesterday and Today; A Study of Continuities in Christology, London, 1983）。
　　這樣一來，基督教的「本質」，其實就是教義發展（Development of Doctr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57,Name=Development of Doctrine}）期不同的著重點。紐曼的名著《論教義發展》（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, 1845, 31878）的論點，至今仍具參考價值；不管我們能否同意他看教會在解釋啟示奧祕的地位，他的兩個結論是重要的。第一，我們可本於任何一個思想為核心教義，把基督教真理組織起來（他是本於道成肉身，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；能提出一個這樣的思想，絕不等於可以忽視其他思想，其他思想說不定亦可被看為中心教義。第二，至終說來，啟示是一個奧祕，沒有人能把整個啟示的內容系統化，人的言語更難以窮盡其奧祕；我們不能稍忘的是，只有全人回應神（包括他的知、情、意），我們才能獲得對神的認識。
　　P.N.H.
